
桃園市立壽山高中 107 課綱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校定必修」

課程設置要點 

                              105 年 5 月 26 日課程發展委員會訂定 

                                                   105 年  6 月 23 日課程發展委員會修訂 

一、依據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訂定。 

二、校訂必修課程之開設須符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本要點以下

簡稱「總綱」）相關規劃： 

（一）課程類別原則 

    1.校訂必修課程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依據學校願景與特色自主規劃設置。 

    2.校訂必修課程係延伸各領域/科目之學習，以專題、跨領域/科目統整、實作（實 

      驗）、探索體驗或為特殊需求者設計等課程類型為主，用以強化學生知能整合 

      與生活應用之能力。 例如：英語文寫作專題、第二外國語文、自然科學實驗、 

      社區服務學習、戶外教育體驗課程、公民實踐、學習策略、小論文研究、本 

      土語文、議題探索或特殊需求領域課程等。 

   （二）課程規劃原則 

    1.校訂必修課程由學校依其特色發展之需要自主設計課程為原則。部分課程，如

本土語文、第二外國語文、實作(實驗)、議題探究等課程可由領域課程綱要研

修小組、普通高級中學學科中心、教育專業團體或校際教師社群等研發，經各

該主管機關或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由學校自主選用。 

2.校訂必修以通識、知識應用或校本特色課程為原則，不得為部定必修課程之重 

  複或加強。學校得依其發展特色、師資結構及相關條件開設之。 

3.學生需修習「跨領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或「探索體驗」等課程類型之 

  相關課程至少合計 4 學分。若學生於校訂必修修習同類課程則可合併計算。 

4.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校定必修」課程規劃 4-8 學分。 

三、校訂必修課程，須能符合本校願景，以發展校本特色課程為目標；並能達成夲

校學生圖像之能力指標（指標待訂定）。 

四、校訂必修課程以教師社群研發、試辦、評鑑、實施為原則。 

五、校訂必修課程規劃與開設之流程： 

學科領域（教師社群）設計課程，將課程計畫、教案經課發會通過後，並經整

學期（年）試行，並完成課程評鑑者，得由課發會決議開設為校訂必修課程。

流程圖如后： 

 

 

 

 

 



 

 

 

 

 

 

 

 

 

 

 

 

 

 

六、校訂必修課程開設之準備與開設之期程規畫如下表。期程執行完畢始得由課發 

會通過編入課綱。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1. 向教務處提出

成立創課 PLC。 

2. 提出PLC成立計

畫。 

3. 依據本要點進

行創課。 

4. 提出課程計畫

與各節教案，經

課發會通過，於

下學年進行試

辦。 

1. 課程試辦。 

2. 社群運作，課程

完整化，教師進

行研習、共備、

檢討。 

3. 完成課程評鑑。 

4. 提出修正後課

程計畫，經課發

會通過後，於下

學年進行修正

後課程試辦。 

1.修正後課程試辦。 

2.得於課發會通過編 

  入課綱。唯修正後 

  課程試辦須執行完 

  畢，並再次進行課 

  程評鑑，並於學年 

  末課發會提報完成 

  進度。 

1. 實 施 校 訂 必

修課程。 

 

七、本要點經課發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各科教學學研究會 成立社群 課程規劃 

1. 課程計畫 

2. 各節教案 

課發會課程審查 

課程試辦 課發會課程審查

通過，編入課綱 

社群運作，課程完整化 

1. 教師研習、共備、檢討 

2. 實施課程評鑑 


